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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2011 年道路交通(修訂)(第 2 號)條例草案》 
 

 
 

 

 

引言 

 

 在二零一一年六月七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

行政長官指令《 2011 年道路交通(第 2 號)(修訂)條例草

案》(《條例草案》)(載於附件)應提交立法會審議。 

 

 

理據 

 

涉及公共小巴的交通意外 

 

2. 公共小巴為乘客提供必要的日常交通服務 1。二零

一零年，公共小巴平均每日載客約 180萬人次，約佔公

共交通工具乘客總人次的 16%。多年來，當局推行了多

項改善措施 2，以加強公共小巴的營運安全。不過，公

                                                 
1  截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共 有 4 , 3 5 0 輛 登 記 公 共 小 巴 在 本 港 營

運 ， 計 有 1 , 3 1 0 輛 紅 色 小 巴 和 3 , 0 4 0 輛 專 線 小 巴 。 紅 色 小 巴 提 供 不 固 定

服 務 ， 即 路 線 、 時 間 表 、 車 輛 編 配 和 票 價 均 不 是 固 定 的 ； 專 線 小 巴 則 提

供 固 定 服 務 ， 即 路 線 、 票 價 、 車 輛 編 配 和 時 間 表 皆 是 固 定 的 並 受 運 輸 署

規 管 。  
 
2  已 落 實 的 措 施 包 括 ： 向 公 共 小 巴 司 機 推 廣 安 全 駕 駛 ； 強 制 公 共 小 巴 安 裝

車 速 顯 示 器；加 強 針 對 公 共 小 巴 司 機 超 速 和 其 他 不 當 駕 駛 行 為 的 執 法 行

動；以 及 規 定 二 零 零 四 年 八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登 記 的 公 共 小 巴 裝 設 乘 客 座 位

安 全 帶 和 高 靠 背 座 椅 等 乘 客 保 護 裝 置 。  



共 小 巴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和 二 零 一 零 年 的 意 外 率 和 傷 亡

率，仍較其他汽車種類為高。以二零零九年和二零一零

年每千車輛涉及交通意外的車輛數目計算，公共小巴涉

及交通意外的比率分別為 255.2輛和 263.7輛，而所有汽

車種類的比率則分別為 34.1輛和 34.3輛。二零零九年六

月和七月先後發生了兩宗涉及專線小巴的致命意外，令

公眾更加關注公共小巴的安全。立法會、區議會和申訴

專員公署對此亦表關注。 

 

3. 經詳細檢討有關事宜後，我們認為需要推行一套

措施，以阻遏某些公共小巴司機的不當駕駛和超速行

為，以及更有效控制和規管公共小巴的行車速度。這些

措施包括對在道路上行駛的公共小巴施加最高車速限

制；強制公共小巴安裝適當的安全裝備；強制修習職前

課程；以及強制公共小巴在營業期間展示公共小巴司機

證。為落實上述措施，我們必須修訂法例。 

 

公共小巴在道路上行駛的最高車速限制 

 
4. 對在道路上行駛的公共小巴施加最高車速限制，

可直接阻遏公共小巴司機的超速行為，從而減低超速引

致交通意外的機會。鑑於公共小巴的意外率和傷亡率均

較其他汽車種類為高，我們認為必須在《道路交通條例》

(第 374章)(《條例》)對公共小巴這車輛類別施加最高

車速限制。基於安全理由，現行法例已對中型貨車、重

型貨車和巴士施加車速限制 3。對在道路上行駛的公共

小巴施加最高車速限制，加上強制公共小巴安裝車速限

制器，應能有效阻遏公共小巴司機的超速行為。 

 

                                                 
3 根 據 《 條 例 》 第 4 0 ( 5 )條 ， 凡 速 度 限 制 的 更 改 已 生 效 ， 並 允 許 車 輛 在 道

路 上 以 超 過 每 小 時 7 0 公 里 的 速 度 行 駛 ， 則 中 型 貨 車 、 重 型 貨 車 和 巴 士

在 該 道 路 上 行 駛 的 最 高 速 度 限 制 為 每 小 時 7 0 公 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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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公共小巴安裝車速限制器 

 

5. 通過強制公共小巴安裝車速限制器，能令為公共

小巴施加最高車速限制的建議發揮更大成效。車速限制

器能有效防止司機以超越設定速度的車速行駛，從而減

低交通意外的數目和嚴重性。自二零一零年六月起，運

輸署已推出行政措施，藉新增發牌條件，規定所有新登

記公共小巴必須安裝經運輸署認可型號及最高設定速

度已預設為每小時 80公里的車速限制器，而所有現役公

共小巴亦須加裝同樣的儀器。我們預計，所有公共小巴

會在二零一一年九月或之前裝妥車速限制器。上述行政

措施亦有限制，因為不遵從者不用面對任何刑事懲處，

最多只會被運輸署吊銷牌照。此外，干預車速限制器亦

不會遭受刑事制裁。為加強上述措施的成效，我們認為

需要修訂法例，強制規定車速限制器為所有公共小巴的

標準裝備，並把使用車速限制器未能正常運作的公共小

巴或干預車速限制器列為罪行。 

 

強制公共小巴安裝電子數據記錄儀(「記錄儀」) 

 

6. 記錄儀(俗稱「黑盒」)可記錄車速和其他行車狀

態數據。公共小巴安裝記錄儀，有助管理車隊和阻遏公

共小巴司機的不當駕駛行為。經考慮外國和內地應用類

似儀器的情況後，我們認為在新公共小巴安裝記錄儀是

可行的。為了讓記錄儀供應商事前有充足時間完成記錄

儀的設計、測試和生產，以供新公共小巴使用，我們預

計新規定可在相關法例制定後 12個月內適用於新登記

的公共小巴。因應新登記公共小巴安裝記錄儀的成效和

經濟效益，我們會進一步考慮在現役公共小巴加裝記錄

儀，但須視乎技術上是否可行和是否有合適的記錄儀型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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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出公共小巴駕駛執照前強制申請人修習職前課程 

 

7. 目前，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申請人須通過相關的駕

駛考試，無須接受任何職前訓練。為回應市民的訴求(即

透過改善司機的駕駛態度，以提升公共小巴的安全和服

務質素)，我們認為需要規定申請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的

人士修習和完成為期一天的強制職前課程，才可獲發公

共小巴駕駛執照。課程內容涉及多方面，包括警覺駕駛

概念、安全駕駛行為，以及良好顧客服務的技巧和指引。 

 

強制展示公共小巴司機證 

 

8. 現時，公共小巴的客運營業證規定，持證人須安

排在每輛用作提供服務的公共小巴車廂內展示公共小

巴司機證。這項規定旨在提升公共小巴司機的專業形象

和公共小巴的服務質素。不過，客運營業證持有人難以

確保所有公共小巴司機均遵照這項規定。為更有效達到

目標，我們認為需要修訂法例，把公共小巴司機在提供

服務期間沒有展示公共小巴司機證列為罪行。相關的規

定和罰則，會與的士司機展示的士司機證的規定和罰則

相若。 

 

 

建議 

 

9. 我們建議修訂《條例》、《道路交通(車輛構造及保

養)規例》(第 374A章)、《道路交通(駕駛執照)規例》(第

374B章)和《道路交通(公共服務車輛)規例》(第 374D
章)，以推行第 10至 14段所載的一套措施，進一步加強

公共小巴的營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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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道路上行駛的公共小巴施加最高車速限制 

 

10. 目前，除獲准在車速限制較高的快速公路上行駛

的 10條專線小巴路線外，所有公共小巴均在車速限制不

超逾 80公里的道路上營運。考慮到公共小巴現時的營運

情況，並顧及維持公共小巴服務競爭力和營運效率的需

要後，我們建議對公共小巴施加每小時 80公里的最高車

速限制。儘管訂定最高車速限制，任何人士在道路上駕

駛公共小巴時仍須遵從駛經路段交通標誌所示可能低

於時速 80公里的車速限制。我們建議違例者會被處以

《條例》第 41條所訂罪行(超速駕駛)的罰則，即可處罰

款 4,000元。他們並會記違例駕駛記分，而超逾最高限

速每小時 45公里以上者更會被停牌最少 6個月及強制修

習及完成駕駛改進課程。 

 

強制公共小巴安裝車速限制器 

 

11. 我們建議，公共小巴必須安裝經運輸署認可型號

的車速限制器。根據新法例，車速限制器須由運輸署署

長(「署長」)授權的「獲授權車速限制器安裝人」安裝。

我們亦建議，把違反與車速限制器相關的規定(例如使

用沒有安裝認可車速限制器的公共小巴，或使用已安裝

認可車速限制器，但該限制器未能保持於良好及有效的

狀態的公共小巴)列為罪行。我們建議違例者會被處以

《 道 路 交 通 (車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規 例 》 (第 374A章 )第

121(1)條下有關安裝和保養汽車裝備所涉一般罪行的罰

則，即可處罰款 10,000元及監禁六個月。此外，我們建

議，把干預車速限制器(例如在沒有合法權限或合理辯

解下干預其正常操作)列為罪行，罰則相同，即可處罰

款 10,000元及監禁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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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安裝記錄儀 

 

12. 我們建議，把記錄儀列為新公共小巴的其中一項

基本裝備，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局長」)藉新附表指

明適用(例如按車輛登記日期)的公共小巴。當這項規定

實施後，新附表所指明的所有公共小巴，必須安裝經運

輸署認可型號的記錄儀。記錄儀須由署長授權的「獲授

權電子數據記錄儀安裝人」安裝。為協助署長確保記錄

儀操作正常，以及加強監察公共小巴服務的營運，我們

建議賦權署長，在根據他藉《條例》第 78(1)條發出的通

知或第 79條發出的檢驗命令，對已經安裝記錄儀的公共

小巴進行檢驗時，檢索認可記錄儀所儲存的任何資料。

另外，為方便調查意外和《條例》及其附屬法例所訂的

其他罪行，並為執行涉及小巴營運的法例，我們建議賦

權警方檢索經認可記錄儀所儲存的任何資料，並訂明該

等資料可在任何刑事法律程序用作證據。我們建議，把

不遵從警務人員就車輛需檢索記錄儀資料而發出的指

示列為罪行，罰則與《條例》第 80條所訂「不遵從警務

人員發出的指示」的罰則一致。我們亦建議，把違反記

錄儀相關規定(例如使用沒有安裝認可記錄儀的公共小

巴，或使用已安裝認可記錄儀，但該記錄儀未能保持於

良好及有效的運作狀態的公共小巴)列為罪行，違例者

會被處以《道路交通(車輛構造及保養)規例》(第 374A
章)第 121(1)條所訂一般罪行的罰則一致，即可處罰款

10,000元及監禁六個月。此外，我們建議，把干預記錄

儀(例如在沒有合法權限或合理辯解下干預其正常操作

或揑改其內儲存的任何資料)列為罪行，罰則相同，即

可處罰款 10,000元及監禁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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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出公共小巴駕駛執照前強制申請人修習職前課程 

 

13. 我們建議，規定申請公共小巴駕駛執照並通過駕

駛考試的人士，均須修習並完成由署長指明並認可的強

制職前課程，才可獲發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為確保課程

質素，我們亦建議賦權署長指定合適和合資格的培訓機

構提供職前課程，一如指定駕駛改進學校的現行安排。

為提供足夠時間以挑選和指定職前訓練學校以提供職

前課程，我們預計新規定會在相關法例制定後約六至九

個月內生效。 

 

強制展示公共小巴司機證 

 

14. 我們建議強制展示公共小巴司機證，並賦權署長

指定公共小巴司機證和公共小巴司機證架的大小、設

計、格式、構造和車廂內的展示位置。我們建議訂明，

公共小巴司機如在沒有合理辯理下違反規定，即屬犯

罪，可處罰款 2,000元。 

 

 

條例草案 

 

15. 《條例草案》的主要條文概述如下： 

 

 (a) 《條例草案》藉第 5及第 6條，在第 374章第 40條訂

明在道路上行駛的公共小巴的最高車速限制，並

在第 374章第 41條就這項規定的相關罪行作出相

應修訂； 

 

 (b) 《條例草案》藉第 7條，在第 374章增訂第 67A條，

賦權署長檢索認可記錄儀所儲存的資料、賦權警

方檢索認可記錄儀所儲存的資料，以及訂明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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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可在任何刑事法律程序可用作證據； 

 

 (c) 《條例草案》藉第 8條，在第 374章增訂第 102H至

102N條，賦權署長指定職前訓練學校，並訂明營

辦該等學校所需遵從的規定。第 102I條訂明，署

長可釐定職前訓練學校的指定或該等指定的續期

須繳付的費用，以及職前訓練課程和就發出證書

的最高費用；該條亦訂明，署長必須安排於憲報

刊登關於所釐定費用的公告，而該公告不是附屬

法例； 

 

 (d) 《條例草案》藉第 12條，在第 374A章增訂第 24B
及 24C條。第 24B條訂明車速限制器的規定，並訂

明每輛公共小巴必須安裝認可車速限制器，而該

車速限制器必須符合第 374A章所訂的安裝和性能

規定。第 24C條就記錄儀訂明類似條文，惟安裝記

錄儀的規定只適用於局長藉新增附表 18所指明的

公共小巴； 

 

 (e) 《條例草案》藉第 13條，在第 374A章增訂第 120AA
條，賦權署長授權獲授權車速限制器安裝人和獲

授權電子數據記錄儀安裝人，以安裝車速限制器

和記錄儀； 

 

 (f) 《條例草案》第 14條修訂第 374A章第 121條，把干

預安裝於公共小巴的認可車速限制器或認可記錄

儀列為罪行； 

 
 (g) 《條例草案》藉第 16條，在第 374B章增訂第 8A

條，以訂明相關規定，即所有申請公共小巴駕駛

執照的人士須先修習和完成職前課程，才可獲發

公共小巴駕駛執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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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條例草案》第 18條修訂第 374D章第 51條，強制

展示公共小巴司機證，並訂明署長可藉在憲報刊

登公告(該公告並非附屬法例)，指明公共小巴司

機證和公共小巴司機證架的大小、設計、構造和

車廂內的展示位置；《條例草案》藉第 19條，對第

374D章第 57條就實施這項規定的相關罪行作出相

應修訂。 

 

 

立法程序時間表 

 
16. 立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2011 年 6 月 30 日  
 

首讀和開始二讀辯論  2011 年 7 月 13 日  
 

恢復二讀辯論、 

委員會審議階段和三讀

 另行通知 

 

 

生效日期 

 

17. 除第 4部分關於強制修習和完成職前課程的規定

外，新法例會在刊登憲報當日生效。第 4部分的生效日

期會由局長藉憲報公告指定。另外，強制安裝記錄儀這

項新規定所適用的公共小巴，亦會在相關法例制定後由

局長藉新附表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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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18.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

對生產力、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均無影響。《條例草案》

所載修訂不會影響《條例》的現行約束力。 

 

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19.  為落實建議，我們估計須一次過撥款約 216萬元

的非經常費用，以加強運輸署現有的電腦系統，從而配

合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申請人須先修習職前課程的新規

定。此外，運輸署亦須獲得有時限的人手資源，以處理

招標承辦和指定職前訓練學校的工作、支援強制公共小

巴安裝車速限制器和記錄儀的實施，以及落實公共小巴

駕駛執照申請人須先修習職前課程的規定。警方需要額

外財政資源，以便訓練人員及取得由認可及獲授權人士

提供的鑒定服務，以確保電子數據記錄儀的數據檢索機

制及程序的完整性。 我們會按既定的資源分配機制，

申請所需的額外資源。 

 

對經濟的影響 

 

20. 推行進一步措施可加強公共小巴的營運安全，有

助減少交通意外和傷亡人數，以及生產力損失、醫療費

用和損壞車輛維修或更換費用等相關費用。運輸署估

計，車速限制器每個約需 4,000至 5,000元，相等於專線

小巴每年營運成本的 0.5%至 0.6%，紅色小巴則為 0.6%
至 0.8%；每個記錄儀需 4,000元，相等於專線小巴每年

營運成本的 0.5%，紅色小巴則為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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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21. 我們已諮詢公共小巴登記車主和客運營業證持有

人、公共小巴業的營辦商和業界組織，以及立法會交通

事務委員會。公共小巴車主、營辦商和業內人士雖然支

持持續改善公共小巴的營運安全，但對推行新安全措施

而要自資承擔額外營運開支表示關注。此外，他們認為

新措施歧視公共小巴，標籤公共小巴為不安全的交通工

具。至於立法會議員，他們普遍支持建議。整體而言，

我們的建議能夠反映社會人士的提議和意見。我們認為

建議應予推展，以切合公眾利益。 

 

 

宣傳安排 
 

22.  我們現發出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供議員參考，並

會在二零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發出新聞稿。此外，我們

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23.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189 2182與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吳麗敏女士

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2011 年 6 月 28 日  



asmyoung
文字方塊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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